
 

 

                                                   

                                                   

                                  榆环函[2019]153号 

    晋中市生态环境局榆次分局 
关于晋中金吉美卫浴经销有限公司木门、木质家具生

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晋中金吉美卫浴经销有限公司 ：  

你公司报送的《关于﹤晋中金吉美卫浴经销有限公司木

门、木质家具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请审批申请》、《晋

中金吉美卫浴经销有限公司木门、木质家具生产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报批本）》（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

现批复如下： 

    一、你公司木门、木质家具生产项目未履行环保手续已

租赁榆次区庄子乡牛村现有厂房建设，环保部门据此已依法

对该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依据环评报告对项目基本情况

的介绍，该项目建设内容为租赁办公区、厂房及安装相关生

产设备等。建设规模为为年生产木门 2160 套、木质家具 240

套。项目总投资 70 万元，环保投资 40 万元。根据《报告表》

所附专家技术审查意见及总结论，本项目在严格落实环评规

定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和本批复要求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

角度分析，该《报告表》所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可行。 

二、本项目要重点整改做好以下工作： 

1、本项目建设单位要对现有建设内容进行核实是否存

在建设期遗留的环境问题，并立即加以整改完善；新建车间

及设备安装等要按照环评要求做好施工期建筑扬尘、噪声及



 

 

固废等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2、本项目少量生活污水经防渗漏化粪池收集后用于厂

区绿化或泼洒降尘，办公采暖及职工饮用水等采用电清洁能

源设施，不得利用渗坑或设置废水排放口向外环境随意外排

废水及擅自安装燃煤设施。  

3、本项目油漆、稀释剂、腻子粉、木胶等各类原辅材

料规范储存，并优先选用环保型漆料等；各生产工段设于独

立封闭车间内，板材下料、雕刻、打磨等产尘环节按《报告

表》要求合理配套布袋除尘设施，确保含尘废气通过规范的

排气筒高空达标排放，同时应加强车间通风和环境管理；喷

漆、晾漆采用密闭方式，晾漆需提升温度时采用电加热等清

洁能源，其喷漆、晾漆以及贴皮、冷压、拼装用胶等工段产

生的有机废气按照环评及《山西省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污染

物 2017 年专项治理方案的通知》和《晋中市 2018 年市城区

挥发性有机（VOCs）专项治理方案》中的有关要求配套可

行的有机废气净化处理设施，确保有机废气经治理后通过规

范排气筒高空达标排放；调漆区设于喷漆房内，并做好漆料

存放区、喷漆房的地面防渗措施。 

4、本项目裁板锯、雕刻机、排钻等产噪设施车间内进

一步合理布局，并采取相应的封闭、隔声及基础减振等降噪

措施。同时合理调配生产运行时段和加强厂区日常环境管

理，确保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5、本项目产生的木屑、废边角料等符合综合利用条件

的一般固废外售综合利用；废活性炭、漆渣、废漆桶、稀释

剂桶等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危险废物，要按照《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中

的有关规定设置规范的防渗漏危废暂存间安全暂存，并定期



 

 

移送具有危废经营处置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危险废物的移

送要按《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严禁随意排放、倾倒和处置或委托无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及

个人非法处置有毒物质。 

6、根据总量核定文件，本项目主要大气污染物总量控

制指标为：粉尘 1.336 吨/年。 

三、晋中金吉美卫浴经销有限公司作为本项目责任主

体，必须按照环评要求严格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按照

信息公开要求及时向社会公开本项目的工程内容及环保措

施等。项目整改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及时按有关环境保

护管理政策履行排污许可证申领及竣工环境保护设施自主

验收等相关手续。 

四、相关监察中队要按照工作职责负责对该项目“三同

时”执行情况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同时加强本项目事中事后环

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晋中市生态环境局榆次分局 

                                   2019 年 5 月 20 日 

  

 


